
 

各院適用：103.3.31版 

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方案 

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(111學年度起入學適用) 
項     目 項     目 

一、修業年限： 

(一)最低修業年限：在校修業年限應至少一年， 

    至多四年。 

五、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選修 20 學分。 

系專業選修課程含下列五門系專業必修課程及系
專業選修科目列表中之課程，但不含系專業選修科
目列表中之商務英文溝通技巧。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) 應用統計學 半 3 

(2) 知識管理與創新 半 3 

(3) 創新資訊服務 半 3 

(4) 企業倫理 半 2 

(5) 企業概論 半 2 

 

 

六、其他特別規定： 

(一)每學期應修學分:無最低下限。 

(二)應修學分數:申請入學之學分證明，依相關規定
申請抵免後，其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
12學分。 

 
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(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
程學分)共 48 學分。 

 

三、院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____學分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)   

(2)   

(3)   

(4)   

 

 

四、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 28 學分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) 經濟學(一) 半 3 

(2) 經濟學(二) 半 3 

(3) 統計學 半 3 

(4) 管理學 半 3 

(5) 財務管理 半 3 

(6) 行銷管理 半 3 

(7) 策略管理 半 3 

(8) 人力資源管理 半 3 

(9) 服務創新 半 3 

(10) 商務英文溝通技巧 半 1 
 

※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，由各系依課程規劃表填列。  

※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。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，不須每學年提送。 

※本表格修訂係依 100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、第 62次教務會議紀錄及第 61次校務會議紀錄、103

年 03月 11日體育室核准簽呈(文號：1031000020)辦理、第 67次教務會議紀錄。 

※本表格經 108年 4月 23日學程系務委員會會議通過。 

 

 

系(學位學程)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3月 7日修訂 


